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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 
 
 
 
 

速度轮滑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世界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前 6 名、青奥会前 3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前 8 名、青奥会前 6 名并达到成绩

标准； 

（二）亚洲运动会、亚洲锦标赛前 3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三）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3 名、青年甲组第 1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6 名、青年甲乙组前 3 名、少年甲组前 2

名、少年乙组第 1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全国少年锦标赛少年甲组前 2名、少年乙组第 1名并达到成绩

标准。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公开赛成年组前 8 名、青年甲乙组前 6 名、

少年甲组前 4 名、少年乙组前 2 名、少年丙组第 1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全国少年锦标赛少年甲组前 3名、少年乙组前 2名、少年丙组

第 1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五、三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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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全国公开赛成年组前 10名、青年甲乙组前 8 名、

少年甲组前 6 名、少年乙组前 4 名、少年丙组前 2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全国少年锦标赛少年甲组前 6名、少年乙组前 3名、少年丙组

前 2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三）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成年组前 8 名、青年

甲乙组前 6 名、少年甲组前 3 名、少年乙组前 2 名、少年丙组第 1 名并达

到成绩标准。 

六、成绩标准 

场地赛 

女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200米 

（追逐） 
00:19.300 00:19.800 00:21.200 00:22.900 00:25.800 

500米+D 00:50.150 00:50.950 00：52.500 00:55.300 00:58.200 

1000米 01:32.400 01:34.200 01:38.100 01:43.300 01:50.500 

10000米 

（淘汰） 
17:39.500 18:35.000 19:30.000 20:40.000 22:20.000 

男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200米 

（追逐） 
00:17.665 00:18.580 00:19.456 00:21.320 00:23.640 

500米+D 00:46.720 00:47.540 00:48.700 00:52.200 00:55.300 

1000米 01:26.300 01:27.200 01:29.800 01:37.500 01:45.000 

10000米 

（淘汰） 
15:45.500 16:18.800 16:58.400 17:40.000 18:39.000 

公路赛 

女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100米 00:10.550 00:10.850 00:11.400 00:12.300 00:13.200 

15000米 

（淘汰） 
25:27.100 26:38.500 27:53.000 30:15.000 32:55.000 

马拉松 1h11:30.000 1h13:15.000 1h19:20.000 1h28:26.0000 1h46:13.000 

男子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二级运动员 三级运动员 

100米 00:09.600 00:09.850 00:10.400 00:11.200 00:12.100 

15000米 

（淘汰） 
22:35.466 23:19.500 24:24.000 25:58.600 28:30.000 

马拉松 1h00:56.000 1h03:54.000 1h09:38.00 1h19:28.00 1h35: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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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8人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2. 上述场地赛、公路赛项目均按 2019 世界锦标赛全项设置。 

3. 场地赛 500米+D（在直道加一段距离）的起点，必须设置在终点对面直道的中部（第二直

弯道分界点向前量 28.92米）。原终点不变。 

4. “积分赛”和“积分淘汰赛”是按照运动员所获积分多少而排列名次。运动员获得技术等

级标准须按照规定的相应赛事所获得的名次而决定。 

5. 公路赛中的“单圈”项目，因场地的规格不一，运动员获得技术等级标准须按照规定的相

应赛事所获得的名次而决定。 

 
 
 
 

花样轮滑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世界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前 3 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运动会、世界锦标赛第 4-6 名； 

（二）亚洲锦标赛成年组前 2 名，青年组第 1名； 

（三）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1 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亚洲锦标赛成年组第 3-4 名； 

（二）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2-3 名，青年组第 1 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亚洲锦标赛成年组前第 5-6名； 

（二）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4-6 名，青年组第 2-3 名，少年甲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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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青年组第 4-6 名，少年甲组第 2-3名； 

（二）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成年组前 6 名，青年

组前 3 名，少年组第 1 名。 

 
 

注： 

1. 可授等级称号的小项（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1）双排轮：单人滑规定图形、自由滑、双人滑、单人舞蹈、双人舞蹈 

（2）单排轮：单人滑自由滑 

（3）集体项目：队列滑、四人舞蹈、小团比赛、大团比赛 

2. 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8人（对、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3. 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仅以最高水平组别授予等级称号。 

 
 
 
 

自由式轮滑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一）速度过桩、平地跳高世界锦标赛前 6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花式绕桩、花式对抗世界锦标赛前 6 名； 

（三）花式刹停、双人花式绕桩世界锦标赛前 3 名。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速度过桩、平地跳高世界锦标赛前 9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亚

洲锦标赛前 6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3 名，青年组前

3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花式绕桩、花式对抗世界锦标赛第 7-9 名；亚洲锦标赛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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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3名、青年组前 3 名； 

（三）花式刹停、双人花式绕桩世界锦标赛前 4-5 名；亚洲锦标赛前

3 名；全国锦标赛前 2 名。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速度过桩、平地跳高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6 名，青年组前 6

名，少年甲组前 2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前 3

名，青年乙组前 3 名，少年甲组前 2 名，少年乙组第 1 名，并达到成绩

标准； 

（二）花式绕桩、花式对抗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4-6 名，青年组第

4-6 名，少年甲组前 2 名；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前 3 名，青年乙组前

3 名，少年甲组前 2名，少年乙组第 1名； 

（三）花式刹停、双人花式绕桩全国锦标赛第 3-4 名；全国少年锦标

赛前 2 名。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速度过桩、平地跳高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8 名，青年组前 8

名，少年甲组前 3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前 6

名，青年乙组前 6 名，少年甲组前 3 名，少年乙组前 2 名，并达到成绩

标准； 

（二）花式绕桩、花式对抗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7-8 名，青年组第

7-8 名，少年甲组前 3 名；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第 4-6 名，青年乙组

第 4-6 名，少年甲组第 3 名，少年乙组第 2 名； 

（三）花式刹停、双人花式绕桩全国锦标赛第 5-6 名；全国少年锦标

赛第 3-4名。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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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速度过桩、平地跳高全国锦标赛成年组前 12 名、青年组前 12

名，少年甲组前 6 名，并达到成绩标准；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前 8

名、青年乙组前 8名，少年甲组前 6名，少年乙组前 3名，并达到成绩标

准；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成年组前 6 名、青年组前 6

名、少年甲组前 3名，少年乙组第 1名，并达到成绩标准； 

（二）花式绕桩、花式对抗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9-12 名，青年组第

9-12 名，少年甲组第 4-6 名；全国少年锦标赛青年甲组第 7-8 名，青年

乙组第 7-8 名，少年甲组第 4-6 名，少年乙组第 3 名；少年丙组第 1 名；

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成年组前 6 名、青年组前 6 名、

少年甲组前 3 名，少年乙组第 1 名； 

（三）花式刹停、双人花式绕桩全国锦标赛第 7-8 名；全国少年锦标

赛第 5-6名；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锦标赛前 3 名； 

六、成绩标准 

项目 
国际级 

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 

运动员 

二级 

运动员 

三级 

运动员 

男子速桩 计时 4.30" 4.45" 4.65" 4.85" 5.05" 

女子速桩 计时 4.55" 4.70" 4.95" 5.15" 5.40" 

男子跳高 记高 150 cm 140 cm 132 cm 126 cm 120 cm 

女子跳高 记高 125 cm 120 112 cm 106 cm 100 cm 

 

注： 

1. 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2. 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8人（对）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3. 裁判员要求 

（1）花式绕桩、双人花式绕桩 

运动健将 5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3 人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一

级运动员 5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1 人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二级运

动员 5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3 人为 1 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2 级裁判员。三级运动员 3

位评分裁判，2级以上裁判员。 

（2）花式刹停、花式对抗 

运动健将 3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1 人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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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运动员 3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1 人为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二级运

动员 3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2 人为 1 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2 级裁判员。三级运动员 3

位评分裁判，其中至少 2人为 1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2级裁判员。 

（3）速度过桩 

运动健将不得少于 5 位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2 位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二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位 1 级以上裁判员，

其他不得低于 2级裁判员。三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3位 2级以上裁判员，其他可为 3级裁判员。 

（4）平地跳高 

运动健将不得少于 2 位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一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1 位国家级以上裁判员，其他不得低于 1 级裁判员。二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3 位 1 级以上裁判员，

其他不得低于 2级裁判员。三级运动员不得少于 3位 2级以上裁判员，其他可为 3级裁判员。 

 
 
 
 

单排轮滑球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世界锦标赛 

（一）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8名运动员； 

（二）第 2-3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7名运动员； 

（三）第 4-6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名运动员； 

（四）第 7-12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锦标赛第 1-8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8 名运动员。 

（二）亚洲锦标赛 

1.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2.第 2-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三）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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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 

1.成年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2.青年组：第 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二）全国联赛成年组年度积分第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5名运动员；

第 2-3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 

1.成年组：第 1-6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2.青年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3.少年甲组：第 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4.少年乙组：第 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二）全国联赛成年组年度积分第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4名运动员；

第 2-3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3 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少年甲组、全国少年锦标赛 

1.甲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2.乙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二）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1.成年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 名运动员； 

2.青年组：第 1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三）全国联赛成年组年度积分第 1-3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

动员。 

 

注： 

1. 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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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女子 

2. 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6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3. 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4. 上述条款中的“参加比赛”指报名且上场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轮滑协会或比赛组委会

提供。 

5. 全国联赛须为联赛注册队伍的注册运动员，获得相应积分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轮滑阻拦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世界锦标赛 

（一）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10 名运动员； 

（二）第 2-3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9名运动员； 

（三）第 4-6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8名运动员； 

（四）第 7-12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名运动员。 

二、运动健将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运动健将称号： 

（一）世界锦标赛第 1-8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8 名运动员； 

（二）亚洲锦标赛 

1.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 名运动员； 

2.第 2-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三）全国锦标赛成年组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名运动员。 

三、一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一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 

1.成年组 

（1）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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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4-6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名运动员。 

2.青年组 

（1）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名运动员； 

（2）第 4-6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名运动员。 

（二）中国轮滑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学生锦标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1.第 1 名，授予参赛的 5 名运动员； 

2.第 2 名，授予参赛的 4 名运动员； 

3.第 3 名，授予参赛的 3 名运动员。 

四、二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二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锦标赛 

1.成年组第 1-6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2.青年组第 1-6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4 名运动员。 

（二）全国少年锦标赛 

1.少年甲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2.少年乙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三）中国轮滑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学生锦标赛

（大学生和中学生） 

1.第 1-2名，授予参赛的 5名运动员； 

2.第 3-4名，授予参赛的 4名运动员。 

五、三级运动员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 

（一）全国少年锦标赛 

1.少年甲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2.少年乙组第 1-2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 名运动员。 

（二）中国轮滑协会和中国学生体育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学生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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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和中学生）第 1-6名，授予参赛的 5名运动员。 

（三）省（区、市）体育行政部门主办的综合性运动会、锦标赛 

1.成年组第 1-3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6 名运动员； 

2.青年组第 1 名，授予参加比赛的 5名运动员。 

 
 

注： 

1. 可授予等级称号的小项（以下小项外的其他小项不得授予等级称号）： 

男子、女子 

2. 上述比赛各小项须至少有 6队上场比赛方可授予等级称号。 

3. 上述比赛未明确组别的，则仅最高水平组别可授予等级称号。 

4. 上述条款中的“参加比赛”指报名且上场比赛。相关证明由中国轮滑协会或比赛组委会

提供。 

 

  


